
重庆市綦江区科学技术局

关于申报2026年綦江区科研项目的通知

各镇街、区级相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重庆市綦江区科研项目管理办法》（綦科局〔2024〕29号）有关规定，结合工作安排，现启动2026年綦江区科研项目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申报条件

（一）科研项目由项目牵头单位申报，牵头单位须是独立法人单位，具备良好的科研和经费保障条件；项目参与单位可以是区内外的法人组织，通过与牵头单位签订协议（附件3），以合作方式联合申报和实施项目；

（二）项目负责人应是项目牵头单位在职人员，有良好的信誉，有较强的组织、管理、协调能力；申报单位、项目负责人没有因不良诚信记录涉及的限制申报条件；

（三）项目牵头单位、项目负责人无逾期一年以上未结题科研项目。
项目类型

农业类
聚焦綦江特色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提质增效，支持开展种质资源保护与新品种选育、高效健康种养殖模式研究；支持本地农产品精深加工与冷链物流技术研发，特别是火锅食材、预制菜等食品加工关键技术攻关；鼓励丘陵山区小型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及农业物联网、大数据等智慧农业技术应用；支持耕地质量提升、农业面源污染防控与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农业绿色低碳技术示范。
（二）社会类

围绕提升綦江城市品质、增进民生福祉，支持开展临床诊疗技术优化、中医药特色疗法应用以及智慧医疗、康养服务模式创新研究；鼓励基础教育研究、智慧教育、教育教学改革、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等教育领域研究与应用，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与教学提质增效；支持推动文旅资源的数字化开发、保护与文创产品研发；支持綦河流域水环境治理、土壤修复、地质灾害预警与应急救援等生态环境与公共安全技术应用；鼓励数字孪生城市、适老化辅具、基层智治等社会民生领域应用研究。
申报要求

（一）申报资料。申报单位填写《重庆市綦江区科研项目立项申报书》（附件1）、科研诚信承诺书（附件2）和《綦江区科研项目申报评审表》（附件4），申报单位将申报书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复印件（加盖单位印章）简装成一套，一式2份报送至区科技局（南门办公楼三楼303室），其中《綦江区科研项目申报评审表》（附件4）需同步报送电子件。
（二）申报时间。申报时间为2026年3月18日至4月30日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（三）注意事项。请各单位按照本通知申报条件中第三条要求据实申报，未在规定时间内结题的项目抓紧时间结题。凡弄虚作假者，一经发现，取消项目申报资格，并纳入科研诚信管理。
四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各街镇、部门、相关单位要按照通知要求，广泛宣传、积极动员，认真做好项目的组织和管理工作，切实提升科技研发能力，激发创新氛围。

（二）为保障科研项目质量，2026年社会类科研项目立项重点聚焦于应用型研究领域，对不属于本通知科研项目立项范围的项目不予受理。

（三）对优秀科研项目，优先支持申报重庆市科研项目。

五、咨询电话

农业类：刘雨松  15823277895  1099926158@qq.com
社会类：胡才静  19912497947  2159484799@qq.com
附件：1.重庆市綦江区科研项目立项申报书

2.科研诚信承诺书
3.科研项目产学研合作协议
4.綦江区科研项目申报评审表
重庆市綦江区科学技术局

2026年3月18日 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